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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直接关系和制约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长期坚持

的一项基本国策。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口逐年增加，

建设用地高速发展，人多地少矛盾日益尖锐，强化土地管理乃当务之急。根

据国家、省、市指示，中共浚县县委、县政府从1987年开始，采取一系列措

施，加强了土地管理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盛世修志，已成为我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了借前人之鉴，通古今

之变，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给各级领导提供翔实的土地管理资

料，强化土地资源的保护、管理、利用，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浚县土地

管理局从1998年10月着手编写《浚县土地志》。

编写《浚县土地志》，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浚县土地局党组和领

导班子十分重视，建立编纂委员会，组织写作班子，筹措活动经费，并不定期

听取汇报，进行检查、督促、指导，帮助解决问题，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编志人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实事求是，厚今薄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科学态度，迎难而上，锲而不

舍，广采博集，上下求索，查阅《浚县志》、专业志、史书和档案资料，经过一年

的艰苦努力，撰写出志书初稿。又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终于完成了有史

以来第一部《浚县土地志》。

《浚县土地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浚县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土地赋税、

地籍管理、土地开发复垦、土地规划、土地监察、土地管理机构等方面的内

容，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力求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融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于一体，是一部资料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新方志。该志采取章、

节、目结构，采用述、记、志、图、表等形式编纂。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大事增

记外，分11章、44节，共30余万字。

《浚县土地志》的编纂出版，有利于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它继承历史，

反映现实，服务经济，有益后世，对存史、资政、教化等方面均有重大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中共浚县县委、县政府和省、市土地

管理局的大力支持；浚县史志总编室、档案局、统计局、农业局、财政局、建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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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水利局、林业局、畜牧局、税务局、风景区等单位给予了密切配合。借《浚

县土地志》成书问世之际，谨对关心、帮助和支持《浚县土地志》编纂工作的

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l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不足，编纂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级

领导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浚县土地管理局局长蔡清云

1999年9月30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土地政策和法规，实事求

是，系统地记述浚县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历史与现状，达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为“资治、教化、存史"服务。

二、本志按“立足当代、通古贯今、详今略古"原则编纂，上限尽量追溯至

事物发端，下限至1996年底，部分事项延伸至1998年终。

三、本志以事分类，体裁包括述、记、志、传、图、表等，以志为主，按章、

节、目、子目编排。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1997～1999年

的重大事项作为大事增记放在最后。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使用规范简化汉字。历史地名用当时称谓，括

． 号内加注今名。
’

五、历史纪年，清代及其以前直接用各朝代和帝号纪年，相同年号首次

出现，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未全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按《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

行，必要时使用或加注历史计量单位。

七、本志记述中，涉及的部门或单位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名，而后采用

约定俗称或简称。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浚县志》、档案、史书等文献资料，还有统计

局、农业局等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一般未注明出处。重要或有歧义者随文

加注或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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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浚县地处豫北平原，隶属鹤壁市。自西汉高祖年间设黎阳县，建置已有

2200年的历史。从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称浚县，也达600余年。1996年，

全县辖5个镇6个乡，523个村民委员会，2751个村民组，境域面积1088平

方公里，人口66．54万，耕地67670公顷。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12人，人均

。耕地O．1公顷(1．5亩)。
’

境内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和缓倾斜。地貌以平原为主，岗地和小山错落其

间。卫河、淇河、共产主义渠流经境域，为主要地表水资源。浚县属暖温带半

湿润型季风气候，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3．7℃，降水量

647．8毫米，日照时数2311．8小时，无霜期221天。土壤分4个土类．，10个

亚类，18个土属，68个土种。其中潮土亚类的黄潮土和褐土化潮土分别占土

壤总面积的43。．09％和21．4％。交通便利，京广铁路、107国道、京珠高速公

路在县境西部南北穿越；以县城为中心公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

农业比较发达。种植业的主要产．品是粮食、棉花和油料。小麦是农产品

一大优势，产量高，质量好。1996年小麦面积57056公顷，总产31688．5万

公斤，每公顷平均产5554公斤，每亩平均产370．27公斤。是国家确定的优

质小麦生产基地县，每年调往首都和外地小麦1亿公斤。浚县人均产粮、人

均售粮、人均售后留粮连续8年位居河南省之冠。小麦良种化一直处于全国

领先地位。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紧傍县城的大坯山、浮丘山，为豫北少有的自然景

观。大伍山平地拔起，山势奇特，石崖壁立，松柏苍翠，自古即为一大胜景。故

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士登山揽胜者不乏其人。山上文物古迹荟萃，亭台洞

阁众多，楼宫殿宇棋布，碑碣林立，摩崖题记琳琅满目，有多处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后赵时依崖凿就的弥勒佛像，高22．7米，在中国北方最大，“八丈

佛爷七丈楼Ⅳ传为奇谈。浮丘山东峙大伍，北枕古城，形势壮观，气象峥嵘。山

上的碧霞宫、千佛寺石窟，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碧霞宫是明代建筑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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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万余平方米，殿宇80余间，规模宏大，布局严谨，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千佛寺右窟凿于唐代：石洞壁上浮雕造象近于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很高。1994年1月4日，国务院公布浚县城为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

浚县土地开发历史悠久。境内多处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说

明早在公元前6000多年先民即在今浚县这块土地上定居，繁衍生息，并开

发土地，从事原始农牧业。夏代，大禹治水疏河，曾至今县城东侧大1丕山。商

末，浚地称黎，为京畿之地。周武王克殷后，“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

贫弱萌隶’’。周公姬旦封武王弟康叔于卫国，领浚地。春秋时期孔子到卫国，

与弟子在淇门讲学。战国时期在今浚县大1丕山北设邑，称黎。秦始皇东巡经

黎，曾于今白寺山祭祀西岳，立无字碑。

西汉高祖初年，在黎山(今大1丕山)东北，黄河之滨置县。“县取山之名，

取水在其阳以为名"，故名黎阳县。此为浚地设县之始。那时，重农抑商，减

轻徭赋，促使耕地扩大，农业发展。东汉末，土地兼并日盛，加上连年战争，一

度出现土地荒芜的情景。西晋时，蝗灾、雹灾、水灾均有发生，庄稼不收，农民

苦难深重。东晋太和五年(370年)前秦王苻坚至枋头(前枋城)，免百姓徭

役，农民安心耕种土地，丰衣足食。后来邺城一带饥民曾至枋头就食。隋代

开皇年间，帝躬行节俭，又实行减赋役、任民垦田的政策，土地资源得以开发

和利用，所收粮食库藏不下，又在浚地建黎阳仓储粮。黎阳仓之大，与洛口仓

齐名，即“非一邑之仓，乃天下之仓也"。隋末，瓦岗军袭破黎阳仓，开仓赈民。

从唐代至金代，浚县的耕地有升有降。在政局稳定，政策宽松，轻徭薄赋时，

农民生产情绪高，开垦大量荒地，耕地面积大幅度上升；但在战争环境，灾荒

年间，赋税过重的情况下，农民弃耕撂荒，使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元末，战

乱连年，水、旱、蝗灾并作，禾稼歉收，农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浚地上由南

北朝孝昌年间(525～528年)的11980户，50457口人，下降到户不足1200，

人口不满5000，人口下降率为90％。明初实施重农之策，移民屯田，计民授

田，减轻田赋，又从山西省太原、平阳、洪洞、蒲、绛等地迁来大量居民，人口

骤增，荒芜的土地被复垦。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浚县耕地面积达到

37096．27公顷。明末清初，因战乱和天灾、虫灾影响，民众无食，逃亡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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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荒芜严重。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耕地下降为18462．53公顷，下降

50．2％。之后，浚县数任县知事疏浚河渠，排水除涝，减轻农民负担，促使农

业迅速发展。至嘉庆六年(1801年)，全县耕地面积又上升为31920．73公

顷，上升72．89％。’晚清时期，浚县灾荒多，捐税番，农民乞讨者众，种田积极

性受挫。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耕地跌落为13580．2公顷，下降57．46％。

民国年间，战争迭起，政权多变，土地捐税过重，加之水、旱、虫等灾害数次发

生，致使水土流失，土地瘠薄，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丰年小麦亩产不足百

斤。许多农民缺吃少穿，常年在贫困线上挣扎。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浚县县委和浚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发和

利用。首先是鼓励农民垦荒，减轻农业税，使耕地面积迅速扩大。1952年耕

地面积增加到91401．73公顷，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比1945年抗战胜

利时的耕地增加38068．4公顷，上升71．38％。其次是按照土地的不同类型

和特征，采取不同的措施，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在火龙岗地区，以蓄水保

土为中心，采取拦沟筑坝、打埂垒堰、修整梯田、打井挖塘、引水上岗、营造水

土保持林、推广农林间作等措施，根治火龙岗，使岗区面貌大为改观。昔日的

’火龙变为绿龙，旱田变为水田，民众逐步摆脱了历史上的贫困状态。在沙区，

采取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良土壤等措施，进行有计划的长期治理。经过几

十年的艰苦努力，使昔日的风沙不毛之地，变为林茂粮丰的林业生产基地和

粮、油、果主产区。在坡洼地，采取疏浚旧排水沟，新建排水工程，缩小积水面

积，降低地下水位等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内涝问题。对盐碱地，除排水外，还

采取淤灌压碱，修建台田、条田，改良土壤等措施，使盐碱地面积逐年减少。

原有的坡洼盐碱地，到70年代基本上都成为良田。

虽然在土地综合治理中出现了“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和“五风’’、“文化大

革命"的危害，但历届县委、县政府尽力领导全县人民抵制和排除错误路线

和思想的干扰，结合本县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规

定，使一度遭受严重破坏的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土地资源的开发．、利

用和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广大

农民积极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依靠科技，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挖掘了土地

潜力。1996年，农业总产值达到171602万元，比1949年增长145．54倍。粮

食总产量达到46782．6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6．51倍。水果总产量达

3630．2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87．5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1484元，比1949

年增长58倍多，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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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是国家最根本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的合理与否，不仅对土地

：的开发、保护、使用效果有着重大影响，而且直接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

展。浚县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土

地制度也随着社会形态的变革而发展和演变。原始社会是以氏族公社所有

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在每一个氏族范围内的土地，均归该氏族公社全体成

员共同所有，共同使用并享用其产品。奴隶社会是以奴隶主土地所有制为核‘

心的土地制度，奴隶主或奴隶主阶级占有土地，并占有奴隶及绝大部分生产

物。如夏、商、周即是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封建社会是以

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也是以封建剥削关系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其基本特

征是土地归封建地主所有，可出租、出卖、抵押、赠送、自行经营等。但绝大部

分封建地主不是实行自营，而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坐收地租之利，进行

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战国、秦汉时期，土地买卖逐渐盛行；地主土地私有

制的发展水平较低，土地的兼并势头已日益显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

期，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更加强化，地主土地私有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宋‘

至明清时期，土地自由买卖更加盛行，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地主土地私有制

得到了高度发展。．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在国民党

执政时期始终未能实现。浚县土地改革前，占全县总人口8．6％的地主富

农，却占有耕地总面积的69．6％；而占总人口91％以上的农民，仅占有耕地

总面积的30．4％。地主阶级通过出租土地、雇用劳力和放高利贷等方式进

行剥削，坐享其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广大农民终年辛劳不得温饱，遭遇．

灾荒则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甚至出现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在旧中国，一代

代江山易主，一顶顶王冠落地，谁也没有彻底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浚县县委、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和中共华北局《关于新区土改的决定》，于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底进

行土地改革，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

其田"劳者有其食的理想。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历代封建王朝想不到更做

不到的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实现了。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冲破封建

生产关系的桎梏，改变了农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况，调动了农民

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接着，通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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